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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2021）最高法知民终 1982 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歌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

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 268 号。

法定代表人：姜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远，北京同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北京同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苏州敏某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99 号 NW-09 楼

102 室。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萱，北京元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西，北京元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潍城区华某电子科技中心。经营场所：山东省潍

坊市潍城区青年路北首（威尼斯数码广场 3F-A-38）。

经营者：解某莲，女，1975 年 8 月 7 日出生，汉族，住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四平路 1529 号 6 号楼 2 单元 1103 号。

上诉人歌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某公司）因与上诉人

苏州敏某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敏某公司）、一审

被告潍城区华某电子科技中心（以下简称华某电子）侵害实用新

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



月7日作出的（2020）鲁02知民初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

诉。本院于2021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2 

年1月17日询问当事人，于2023年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歌

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东、许怀远，敏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

理人王亚西、陈宇萱到庭参加庭审。华某电子经公告送达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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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歌某公司上诉请求：判令将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敏某公司

赔偿歌某公司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费用50万元。事实和

理由：歌某公司已经举证证明敏某公司侵权获利远超歌某公司诉

请1000万元。敏某公司掌握被诉侵权产品的获利数据，拒不提交，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歌某公司一审已提交相应律师费证据，歌某

公司的合理维权费用不低于50万元。一审判决关于歌某公司在

MEMS麦克风上享有多项专利，第201220626527.1号、名称为“MEMS 

麦克风”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仅为其中之一，

即使根据歌某公司提供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数据，仍无法准确

计算出敏某公司的侵权获利数据的认定，属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错误。

敏某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关于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

专利权保护范围的认定错误，被诉侵权行为不成立，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二）被诉侵权产品共四款，一审期间敏某公司提交的

销售数据显示不到20万元，毛利率不到8万元，一审判赔数额过

高。

敏某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歌某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由歌某公司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采信由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出具的《知识产权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

属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对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特征6-9 

的解释有误。（三）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不具备涉案专利的特征6 

至特征10。（四）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现有技术或者是现有技术

与公知常识的简单结合。（五）一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数额过高。

（六）歌某公司在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中对涉案专利的延伸阻挡部

进行了限缩解释，根据禁止反悔原则不得重新纳入专利权保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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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歌某公司辩称：1.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6、8 的保护范围，一审判决认定正确；2.歌某公司在无效宣

告请求程序中的陈述不构成对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限缩性解释，

敏某公司关于禁止反悔原则的意见不成立；3.敏某公司的现有技

术抗辩不成立；4.一审判决不采纳敏某公司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

交的鉴定意见书的认定正确；5.本案应全额支持歌某公司关于损

失赔偿额的诉请。

华某电子在二审中未提交答辩意见。

歌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6日

立案受理。歌某公司起诉请求：1.判令敏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涉

案专利权的行为，包括立即停止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售被

诉侵权产品、销毁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专用模具和设备；2.判令

华某电子立即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行为，包括停止销售、许诺

销售被诉侵权产品；3.判令敏某公司赔偿歌某公司经济损失1000 

万元；4.判令敏某公司和华某电子共同负担歌某公司因维权支出

的合理费用50万元。事实和理由：歌某公司是中国电声行业龙头

企业，也是全球微电声领域领导厂商。歌某公司在MEMS麦克风领



域市场占有率全球领先，目前拥有MEMS麦克风领域的近千项专

利。2012年11月23日，歌某公司申请了涉案专利，涉案专利的授

权公告日为2013年5月29日，涉案专利权合法有效。敏某公司是

一家以MEMS麦克风研发与销售为主的半导体芯片设计公司，目前

主要产品包括MEMS麦克风芯片及使用MEMS麦克风芯片的MEMS麦

克风产品。敏某公司未经歌某公司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实

施了涉案专利，侵害了歌某公司的涉案专利权；华某电子未经歌

某公司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销售、许诺销售了搭载被诉侵

权产品的商品，也侵害了歌某公司的涉案专利权。两被告侵害涉

案专利权的行为给歌某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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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敏某公司一审辩称：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为现有技术。被诉侵

权技术方案也不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驳回歌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华某电子一审辩称：被诉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者是潍城区城

关贵豪电子产品销售中心（以下简称贵豪电子）。贵豪电子采购

并销售了被诉侵权产品，贵豪电子也不知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侵

害涉案专利权。贵豪电子和华某电子都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敏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用于证明现有技术抗辩的部分

证据如下：

证据2.公告号为CN1070532A的专利文献（以下简称证据2）。

证据 3.公告号为 CN101815239A 的专利文献（以下简称证据

3）。

证据 4.公告号为 CN102883254A 的专利文献（以下简称证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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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 12.公告号为 CN102447985A 的专利文献（以下简称证

据 12）。

证据 13.公告号为 CN202172491U 的专利文献（以下简称证

据 13）。

证据 14.公告号为 CN102480657A 的专利文献（以下简称证

据 14）。

一审庭审结束后，敏某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了鉴定意见

书一份，欲以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关技术特征均证据 4 所公

开。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敏某公司提交的该鉴定意见书系其单

方委托出具，不具备中立性；其次，敏某公司委托鉴定事项的两

个技术特征系其提供给鉴定机构，且第二个技术特征并非被诉侵

权产品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所对应的被诉侵权特征，因此，一审

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涉案专利的相关情况

涉案专利申请日为 2012 年 11 月 23 日，授权公告日为 2013

年 5 月 29 日。2020 年 12 月 15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涉案专利

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权利要求 1 和权利要求 6-8 引

用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无效，在权利要求 2-5 和权利要求 6-8

引用权利要求 2-5 任意一项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继续维持涉案

专利权有效。

本案中，歌某公司主张以权利要求 3、6、8 作为涉案专利的

保护范围。根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的记载：

权利要求 3 为：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MEMS 麦克风”，其特



征在于：所述声孔设置在所述外壳的底部，所述延伸阻挡部为两

个，所述两个延伸阻挡部分别设置在临近所述 MEMS 声电芯片和

ASIC 芯片端的所述声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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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 6 为：如权利要求 1-5 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 MEMS

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朝向所述封装结构内部的所述延伸阻挡部

的端部沿水平方向延伸设有阻挡外界气流的水平延伸部。

权利要求 8 为：如权利要求 1-5 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 MEMS

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声孔的形状为方形。

（二）公证购买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关情况

2020 年 4 月 9 日，歌某公司的代理人吕世鹏以普通消费者

的身份在威尼斯数码广场二楼楼梯南侧的一处柜台处购买了四

台小度产品（与本案无关）及两盒“EDIFIER 漫步者”真无线立

体声耳机。吕世鹏向该商户付款 1920 元，得到了带有“潍城区

华某电子科技中心”印章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2020 年 4 月

17 日，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公证处为上述过程出具了（2020）鲁

潍坊坊子证民字第 264 号公证书。

2020 年 5 月 26 日，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公证处公证员分别对

进入淘宝网购买“Redmi AirDots S”真无线蓝牙耳机、“FIIL CC”

耳机、“雷柏 XS200”耳机的过程进行了公证，并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分别出具了（2020）鲁潍坊坊子证民字第 621 号公证书、

（2020）鲁潍坊坊子证民字第 622 号公证书和（2020）鲁潍坊坊

子证民字第 623 号公证书。

（三）当庭勘验情况

一审法院当庭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公证书所涉的四款耳

机产品进行了勘验，并借助于光学仪器对上述耳机搭载的麦克风



产品进行了观察。经观察，上述麦克风产品上均标注有敏某公司

商标标识“MEMSensing”及图形商标。庭审时，敏某公司认可

（2020）鲁潍坊坊子证民字第 264 号公证书 “EDIFIER 漫步者”

耳机中搭载的麦克风产品系其生产，其同时认为歌某公司在淘宝

网上公证购买的“Redmi AirDots S”“FIIL CC”“雷柏 XS200”

三款耳机中的麦克风产品与歌某公司起诉时指控的“EDIFIER 漫

步者”麦克风产品并非同一侵权案件，不构成共同诉讼，法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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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一并予以审理。

一审法院另查明，http://www.memsensing.com 网站的主办

者为敏某公司，在该网站的部分页面上显示有部分型号的微

硅（MEMS)麦克风产品。歌某公司据此认为敏某公司存在许诺销

售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根据现有证据，能

否认定本案公证购买的四款耳机所搭载的麦克风产品系由敏

某公司生产，一审法院是否可以一并进行审理；（二）被诉侵

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6、8 的保护范围；

（三）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属于现有技术；（四）敏某公司、

华某电子应否承担民事责任，若承担，分别应如何承担。

关于焦点一，庭审时，一审法院借助于光学仪器对四款耳机

中的麦克风产品进行了观察，发现上述麦克风产品上均标注有敏

某公司已申请注册或已被核准注册的商标标识“MEMSensing”及

图形商标。庭审时，敏某公司并未否认上述麦克风产品上的标识

“MEMSensing”及图形商标相同，且其当庭认可（2020）鲁潍坊

坊子证民字第 264 号公证书“EDIFIER 漫步者”中的麦克风产品

系其生产，故，在敏某公司未能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



本案四款耳机所搭载的麦克风产品均系敏某公司生产。同时，一

审法院认为，虽然歌某公司在起诉时仅涉及“EDIFIER 漫步者”

耳机所搭载的麦克风产品，但歌某公司在起诉之后、证据交换前

有权利补充提交证据，且其公证购买的其他三款耳机产品系为证

明被诉侵权产品使用范围的广泛性，与本案具有直接关联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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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可以对此一并予以审理。

关于焦点二，在 2021 年 2 月 8 日的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

组织双方对歌某公司公证购买的前述四款耳机产品中所搭载

的麦克风进行了现场勘验和特征比对。通过比对，可以看出四款

耳机产品中所搭载的麦克风产品的相关技术特征均相同。因此，

一审法院在具体比对时并不对该四款产品进行区分。

一审庭审时，为方便比对，歌某公司将其主张的权利要求 3、

6、8 划分为以下技术特征：1.一种 MEMS 麦克风；2.由线路板和

外壳组成的封装结构；3.所述封装结构内部所述线路板表面上设

有 MEMS 声电芯片和 ASIC 芯片；4.所述 MEMS 声电芯片、所述 ASIC

芯片以及线路板之间通过金属线电连接；5.所述外壳上设有接收

声音信号的声孔；6.所述外壳声孔位置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设有

阻挡外界气流的延伸阻挡部，所述延伸阻挡部与所述外壳一体设

置；7.所述声孔设置在所述外壳的底部；8.所述延伸阻挡部为两

个，所述两个延伸阻挡部分别设置在临近所述 MEMS 声电芯片和

ASIC 芯片端的所述声孔位置；9.朝向所述封装结构内部的所述

延伸阻挡部的端部沿水平方向延伸设有阻挡外界气流的水平延

伸部；10.声孔的形状为方形。敏某公司对歌某公司上述技术特

征的划分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据此逐一进行比对。

对于特征 1 至 3 和 5，一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



有特征 1 至 3 和 5，敏某公司对此不持异议，故被诉侵权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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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具有特征 1 至 3 和 5。

对于特征 4，在被诉侵权的 MEMS 麦克风中，MEMS 声电芯片

通过金属线连接到 ASIC 芯片，且 ASIC 芯片通过金属线连接到线

路板上，故，应当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与涉案专利特征 4

相同的技术特征。

对于特征 6，在被诉侵权的 MEMS 麦克风中，外壳声孔位置

向封装结构内部设有与外壳一体设置的部件，该部件为两侧倾斜

中间水平的结构，其倾斜的两侧可对应于涉案专利延伸向封装结

构内部的两个延伸阻挡部。故，应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与

涉案专利特征 6 相同的技术特征。

敏某公司辩称，权利要求中的“延伸阻挡部”特征属于功能

性特征，因此，在解释权利要求时，对“延伸阻挡部”形状构造

的确定，应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效果的具体实施方

式来确定，本案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说明书的具体实施方式既不

相同，也不等同，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不具有涉案专利的“延伸阻

挡部”特征。一审法院认为，敏某公司的上述辩解意见不能成立，

理由如下：

首先，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专利中的“延伸阻挡部”不属于

功能性特征。关于功能性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

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对

此进行了规定，即功能性特征是指对于结构、组分、步骤、条件

或其之间的关系等，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进

行限定的技术特征，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

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上述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



除外。因此，如果某个技术特征已经限定或者隐含了技术方案的

特定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即使该技术特征

还同时限定了其所实现的功能或者效果，原则上亦不属于上述司

法解释所称的功能性特征，不应作为功能性特征进行侵权比对。

具体到本案，“延伸阻挡部”在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完整特征

为“所述外壳声孔位置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设有阻挡外界气流的

延伸阻挡部”，该特征明确限定了“延伸阻挡部”的方位和结构，

即其设置在“外壳声孔位置”并“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虽然

上述特征中包含了功能或效果性描述“阻挡外界气流”，但将该

方位和结构及其所起到的功能结合起来理解，能够清晰地确定该

方位和结构的具体内容。因此，“延伸阻挡部”特征不属于上述

司法解释所称的功能性特征，在进行特征比对时，无需基于说明

书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特征比对

10

。

其次，即使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说明书所描述的

“延伸阻挡部”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比对，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

的“延伸阻挡部”也与涉案专利说明书所描述的“延伸阻挡部”

相同。如专利图 5 所示，“延伸阻挡部”为从外壳开口向内部倾

斜延伸的结构，这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从外壳开口向内部倾斜延

伸的结构相同。敏某公司辩称，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外壳开

口的尺寸与延伸阻挡部大致相同，而在涉案专利实施例中外壳开

口的尺寸明显大于延伸阻挡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因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并未限定延伸阻挡部与外壳开口的尺寸关系，因此，

进行特征比对时不应予以考虑。

敏某公司还辩称，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尽管在方形孔的两

个短边侧分别具有向内部倾斜延伸的两个部分，但是该两个部分



通过一水平延伸部而成为一个整体部件，因此并不具有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中限定的“两个”延伸阻挡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并未限定延伸阻挡部与水平延伸部是否连

接为一体，因此敏某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也不能成立，一审法院

11

不予采信。

对于特征 7，在被诉侵权的 MEMS 麦克风中，声孔设置在外

壳的底部。故，应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与涉案专利特征 7

相同的技术特征。

敏某公司辩称，歌某公司在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中对涉案

专利 “声孔设置在外壳的底部”这一特征进行了解释，根据该

解释，敏某公司不构成侵权。具体地，在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程序

的口审笔录中，歌某公司有以下陈述：“涉案专利和证据 1 的区

别特征：所述外壳上设有接受声音信号的声孔。所述外壳声孔位

置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设有阻挡外界气流的延伸阻挡部，所述延

伸阻挡部与所述外壳一体设置。证据 1 是在凹槽的侧壁不会形成

在声孔位置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的阻挡部，和延伸阻挡部没有任

何的关系”；“证据 1 先生成凹槽，凹槽是具有侧壁的，在侧壁上

开小口形成进声孔，进声孔并不能形成任何的延伸阻挡”；“预先

设计好的声孔位置上，由外壳的边界所限定的闭合结构，在这样

情况下，将外壳的部分向内凹陷形成延伸阻挡部，声孔的边界实

际上构成了延伸阻挡部的一部分。证据 1 是在侧壁上，和延伸阻

挡部没有任何关系”。敏某公司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的结构与专

利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中的证据 1 相同或类似，因此，根据禁止反

悔原则，被诉侵权产品的结构应该解读为外壳上的凹槽侧壁开口

形成声孔，因而不具有涉案专利“声孔设置在外壳的底部”这一



技术特征

12

。

一审法院认为，歌某公司在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中陈述的

是涉案专利与证据 4 的区别，而不涉及涉案专利与被诉侵权产品

的区别，因此该陈述并不直接构成对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缩限性

解释，敏某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对于特征 8，在被诉侵权的 MEMS 麦克风中，外壳上的两个

延伸阻挡部左右设置，而线路板上的 MEMS 声电芯片和 ASIC 芯片

也左右设置，即，两个延伸阻挡部分别设置在临近 MEMS 声电芯

片和 ASIC 芯片端的声孔位置处。故，应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

具有与涉案专利特征 8 相同的技术特征。

对于特征 9，在被诉侵权的 MEMS 麦克风中，延伸阻挡部的

端部连接有中间的水平部，即，延伸阻挡部的端部沿水平方向延

伸设有阻挡外界气流的水平延伸部。故，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

与涉案专利特征 9 相同的技术特征。

对于特征 10，被诉侵权的 MEMS 麦克风声孔的形状为方形。

故，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与涉案专利特征 10 相同的技术特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涉案专利权利

要求 3、6、8 特征相同的技术特征，落入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6、8 的保护范围。

关于焦点三，关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属于现有技术，敏

某公司辩称，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已经在敏某公司提交的多篇证据

中公开，属于现有技术。一审法院认为，敏某公司提交法庭的证

据中的任一项现有技术方案都未完整地公开歌某公司所保护的

涉案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因而，其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一

审法院按照敏某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提交的用于现有技术抗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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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顺序逐一进行评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被诉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全

部技术特征，与一项现有技术方案中的相应技术特征相同或者无

实质性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技术属于专

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技术”。

对于证据 2，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证据公开的是驻极体

麦克风而非 MEMS 麦克风，其与被诉侵权产品不属于同一种产品；

其次，从技术特征的角度看，证据 2 也未公开被诉侵权产品与权

利要求的特征 1“一种 MEMS 麦克风”、特征 3“所述封装结构内

部所述线路板表面上设有 MEMS 声电芯片和 ASIC 芯片”、特征 4

“所述 MEMS 声电芯片、所述 ASIC 芯片以及线路板之间通过金属

线电连接”、特征 8“所述延伸阻挡部为两个，所述两个延伸阻

挡部分别设置在临近所述MEMS声电芯片和ASIC芯片端的所述声

孔位置”对应的特征。

对于证据 3，该证据不具有与特征 3、4、8、9 相对应的特

征。具体的，对于特征 3、4，该证据未公开 ASIC 芯片及其与 MEMS

芯片和线路板的连接方式，因此，其不具有被诉侵权产品中与特

征 3、4 对应的特征；对于特征 8 和特征 9，该证据不涉及 ASIC

芯片和 MEMS 芯片的设置位置，因而未公开“两个延伸阻挡部分

别设置在临近所述 MEMS 声电芯片和 ASIC 芯片端的所述声孔位

置”这一特征。

对于证据 4，一审法院认为，证据 4 的申请日为 2012 年 10

月 30 日，公开日为 2013 年 1 月 16 日，即申请日在涉案专利申

请日之前、公开日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后的“抵触申请”，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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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涉案专利的现有技术，具体理由如下：证据 4 未公开被诉侵

权产品中与权利要求特征 4“所述 MEMS 声电芯片、所述 ASIC 芯

片以及线路板之间通过金属线电连接”、特征 8“所述延伸阻挡

部为两个，所述两个延伸阻挡部分别设置在临近所述 MEMS 声电

芯片和 ASIC 芯片端的所述声孔位置”对应的特征。对于特征 4，

如证据 4 的图 3 所示，其仅公开了 ASIC 芯片与 MEMS 芯片之间通

过金属线电连接，而未公开 ASIC 芯片与线路板之间通过金属线

电连接。对于特征 8，该证据第 19 段明确记载“在所述金属屏

蔽壳 1 表面特定位置冲压出一个长方形凹槽 5，然后在凹槽 5 的

左、右两面侧壁分别开小口 6，形成进声孔”，即，该证据所体

现的技术方案是在金属壳的表面冲压出一个凹槽，在凹槽左右两

侧开小孔，因此其结构是凹槽处的四周都具有侧壁，围成一圈完

整闭合的侧面。相反，在被诉侵权产品中，外壳开口的两侧（短

边侧）具有延伸阻挡部，而另外两侧（长边侧）完全是空的，没

有围成完整闭合的侧面。因此，该证据所体现的技术方案与被诉

侵权产品不同。对应到权利要求中的特征，该证据也未公开被诉

侵权产品中对应的“所述延伸阻挡部为两个，所述两个延伸阻挡

部分别设置在临近所述MEMS声电芯片和ASIC芯片端的所述声孔

位置”的特征。因此，该证据并未公开被诉侵权产品中全部落入

专利保护范围的技术特征。

对于证据 12，该证据未公开被诉侵权产品中与权利要求的

特征 4、8 相对应的特征。对于特征 4，该证据仅公开了 ASIC 芯

片与 MEMS 芯片之间通过金属线电连接，而未公开 ASIC 芯片与线

路板之间通过金属线电连接。对于特征 8，该证据对于音响孔的

具体结构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而仅从附图 4、7 并不能确定其音



响孔的具体开口位置和结构，因而不能确定其具有两个延伸阻挡

部特征

15

。

对于证据 13，该证据未公开被诉侵权产品中与权利要求的

特征 8“所述延伸阻挡部为两个，所述两个延伸阻挡部分别设置

在临近所述 MEMS 声电芯片和 ASIC 芯片端的所述声孔位置”对应

的特征。该证据对于音孔的具体结构没有文字说明，而仅从附图

3 并不能确定其具体开口位置和结构，因而不能确定其具有两个

延伸阻挡部的特征。

对于证据 14，该证据未公开被诉侵权产品中与权利要求的

特征 8“所述延伸阻挡部为两个，所述两个延伸阻挡部分别设置

在临近所述 MEMS 声电芯片和 ASIC 芯片端的所述声孔位置”、特

征 9“朝向所述封装结构内部的所述延伸阻挡部的端部沿水平方

向延伸设有阻挡外界气流的水平延伸部”对应的特征。该证据对

于音孔的具体结构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而仅从附图 1 和附图 2 并

不能确定其具体开口的位置和结构，因而不能确定其技术方案中

存在两个延伸阻挡部的特征；而且，该证据也未显示其公开了水

平延伸部的特征，因而不具有被诉侵权产品与特征 8、9 相对应

的特征。

此外，敏某公司还辩称涉案专利的发明点仅为“延伸阻挡

部”，权利要求 3、6、8 中其余技术特征均为 MEMS 麦克风的通用

部件及公知技术特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书以及说明书的记载，并不能认定涉案专利的发明点

仅为“延伸阻挡部”；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可以认定涉案专利

的发明点仅为“延伸阻挡部”，敏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也无法

证明该发明点所对应的技术特征已经为一项现有技术所公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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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敏某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四，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被诉侵权技术方案

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6、8 的保护范围，并且被诉侵权技术

方案不属于现有技术，因此敏某公司未经专利权人许可，擅自生

产、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侵害了歌某公司的专利权，依法应承

担停止生产销售、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歌某公司还认为因敏某

公司的网站上显示有微硅（MEMS)麦克风产品，因此其主张敏某

公司还存在许诺销售行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因一审庭审时

歌某公司称本案主张的四款产品不包括该网站上显示的微硅

（MEMS)麦克风产品，且歌某公司购买的产品并未标明型号，无

法体现该网站上显示的微硅（MEMS)麦克风产品与本案被诉侵权

产品之间的关联性，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敏某公司

存在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对歌某公司要求

敏某公司停止许诺销售行为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华某电子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华

某电子开具发票的行为属于产品销售的一个环节，其行为客观上

促进了被诉侵权产品的流通，应认定其行为系销售行为。华某电

子辩称其仅是代开发票而非实际销售者的主张不应得以支持。

另，因一审庭审时华某电子提供了产品具有合法来源的证据，且

各方当事人对此均不持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其合法来源抗

辩成立，其仅需承担停止销售的民事责任，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本案中，因歌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华某电子尚存在许诺销

售行为，故歌某公司要求华某电子停止许诺销售行为的诉讼请求

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数额，本案中，歌某公司为证明敏某公司的侵权获



利，提交了敏某公司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以及 2020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并认为根据敏某公司招股说明书

中的记载，MEMS 麦克风产品约占其营业收入的 90%，故歌某公司

主张本案可根据上述证据计算敏某公司的侵权获利数额。对此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歌某公司提交了上述证据，但因歌某公司

在MEMS 麦克风产品上享有多项专利，涉案专利仅为其中之一，

因此，即使根据歌某公司提供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数据，本案

仍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敏某公司的侵权获利数额。在歌某公司也未

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行为所受损失数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考

虑敏某公司的侵权范围、侵权性质、持续时间、涉案专利对于产

品的贡献度以及歌某公司为维权支出的合理开支等相关因素，酌

情确定敏某公司赔偿歌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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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此外，因歌某公司未举证证明敏某公司使用的模具、设备为

生产被诉侵权产品的专有模具、设备，因此，歌某公司要求销毁

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专有模具和设备的诉讼请求也无事实依据，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

五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

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苏州敏

某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生产、销

售侵犯原告歌某股份有限公司专利号201220626527.1、名称为

“MEMS麦克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二、被告苏州敏某微电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歌某股

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400万元；三、被告潍

城区华某电子科技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

告歌某股份有限公司专利号201220626527.1、名称为“MEMS麦克

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四、驳回原告歌某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4800元，由原告歌某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26248元，被告苏州敏某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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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审中，歌某公司提交以下证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1 

年10月19日作出的第52319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拟证明

证据4未公开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4和8。

敏某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

但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证据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涉案专利

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

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该证据予以采纳。

敏某公司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为：一种MEMS麦克风，包括，由线路板

和外壳组成的封装结构，所述封装结构内部所述线路板表面上设

有MEMS声电芯片和ASIC芯片，所述MEMS声电芯片、所述ASIC芯片

以及线路板之间通过金属线电连接，所述外壳上设有接收声音信

号的声孔，所述外壳声孔位置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设有阻挡外界

气流的延伸阻挡部，所述延伸阻挡部与所述外壳一体设置。



二审中，对于权利要求6，歌某公司仅主张权利要求3的特征

加上特征9；对于权利要求8，歌某公司仅主张权利要求3的特征

19

加上特征10，放弃其他组合方式。

涉案专利说明书第[0028]段记载：“所述延伸阻挡部22为所

述外壳声孔21位置局部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的一个延伸阻挡部

22。”第[0036]段记载：“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二的区别在于：所述

声孔21设置在所述外壳2的底部，所述延伸阻挡部22为两个。”第

[0039]段记载：“实施例四，如图8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三的

区别在于本实施例中的所述延伸阻挡部22为声孔21周围整体向

封装结构内部凹陷的整体延伸阻挡部22，并且朝向所述封装结构

内部的所述延伸阻挡部22的端部沿水平方形延伸设有阻挡外界

气流的水平延伸部23。”

证据4说明书第[0012]段记载：“本发明的优点是：这种设计

提升了麦克风耐受气流吹、吸的能力，还能防止外界尖锐异物损

伤内部器件，同时防止大颗粒灰尘进入麦克风内部污染内部硅声

学芯片，并且其电路设计抗电磁干扰能力强，提高了麦克风的可

靠性。”第[0019]段记载：“在所述金属屏蔽壳1表面特定位置冲

压出一个长方形凹槽5，然后在凹槽5的左、右两面侧壁分别开小

口6，形成进声孔。”第[0021]段记载：“本发明还设计了硅麦克

风内部的滤波网络结构，即是在ASIC芯片10的输出端增加针对射

频干扰的滤波网络，如图4所示，该滤波网络是由第一电容11、

第二电容12和一个电阻13组成，第一电容11一端接ASIC10的输出

引脚和电阻13的一端，第一电容11另一端接地，电阻13另一端连

接第二电容12的一端，第二电容12另一端接地。”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1年10月19日作出第52319号无效宣告



请求审查决定，认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相对于证据4具备新颖

性，证据4不构成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的抵触申请

20

。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2020 年修正

的专利法已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歌某公司主张被诉侵权

行为持续至 2021 年 6 月 1 日之后，故本案适用 2020 年修正的专

利法进行审理。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本案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

焦点为：（一）一审判决未采信鉴定意见书是否属于程序违法；

（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6、8 的保护范围的解释；（三）被

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6、8 的保护范围；

（四）敏某公司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能否成立；（五）一审判决

认定的赔偿数额及维权费用是否适当。

（一）关于一审判决未采信鉴定意见书是否属于程序违法

本院认为，首先，一审法院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审理本案，

敏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之后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意见书，

敏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该鉴定意见书的时间系在一审庭审结

束后，超过了一审举证期限。其次，该鉴定意见书在程序上系敏

某公司单方委托出具，其委托鉴定事项并未经一审法院同意。最

后，一审判决亦对该鉴定意见书无法实现证明目的予以了具体评

述。故一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采信在程序上并无不当，应

予维持。

（二）关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6、8 的保护范围的解释

2020 年修正的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

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敏某公司对一审法院关于权利要求 3 中的特征 6、7、8，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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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 6 中的特征 9 的解释有异议。

1.关于特征 6，敏某公司主张：特征 6 中的延伸阻挡部是功

能性限定。歌某公司则认为：特征 6 中的延伸阻挡部非功能性特

征，一审判决认定正确。

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

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功能

性特征，是指对于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

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

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

定实现上述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除外。依据上述规

定，如果某个技术特征已经限定或者隐含了技术方案的特定结

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即使该技术特征同时还

限定了其所实现的功能或者效果，原则上亦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

所称的功能性特征，不应作为功能性特征进行侵权比对。本案中，

“延伸阻挡部”在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完整特征为“所述外壳

声孔位置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设有阻挡外界气流的延伸阻挡

部”，该特征明确限定了“延伸阻挡部”的方位和结构，即其设

置在“外壳声孔位置”并“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虽然上述特

征中包含了功能或效果性描述“阻挡外界气流”，但将该方位和

结构及其所起到的功能结合起来理解，能够清晰地确定该方位和

结构的具体内容。因此，“延伸阻挡部”特征不属于上述司法解

释所称的功能性特征，在进行特征比对时，无需基于说明书的具

体实施方式进行特征比对。一审法院关于涉案专利中的“延伸阻

挡部”不属于功能性特征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敏某公司关于



特征 6 中的延伸阻挡部是功能性限定，要结合实施例和附图进行

解释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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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特征 7，敏某公司对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中声孔设置

在外壳上无异议，仅对声孔是否设置在外壳底部的解释有异议。

敏某公司主张：特征 7 中外壳的底部是泛指，即在一个水平面上。

歌某公司则认为：底部是指外壳底部，外壳是指覆盖线路板的方

形结构，有底部和侧面，底部应是相对于侧面而言，声孔设置在

侧面无法实现对 MEMS 芯片的振动。

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中对外壳描述为“由

线路板和外壳组成的封装结构”，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及附图，

整个封装结构可视为一个类似于一个长方体的立体结构，在这样

一个立体封装六面结构中，线路板可视为一面，外壳可视为由五

个面组成的空壳体结构，其中外壳的两两相对的面视为侧面，与

线路板相对的面可视为底面，即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中描述的底

部。涉案专利说明书中亦未记载延伸阻挡部和水平延伸部不属于

外壳底部的特别限定。从实现 MEMS 芯片的功能角度，本领域技

术人员不会将声孔设置在外壳的四个侧面上，故特征 7“所述声

孔设置在所述外壳的底部”保护范围，应解释为声孔可设置在外

壳底部的任何位置，延伸阻挡部和水平延伸部并未脱离外壳底

部，包含延伸阻挡部和水平延伸部的底部仍可视为外壳的底部。

3.关于特征 8，敏某公司主张：特征 8 已经明确限定延伸阻

挡部是两个，两个延伸阻挡部完全独立设置，视觉上可分，其间

形成外界气流直接进入封装结构内部的声孔，延伸阻挡部不能扩

大化解释为一个延伸阻挡部。一审判决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中并未限定延伸阻挡部与水平延伸部是否连接为一体，因此，敏



芯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敏某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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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延伸阻挡部分开设置为两个的本意，属于生搬硬套。

对此，本院认为，特征 8“所述延伸阻挡部为两个，所述两

个延伸阻挡部分别设置在临近所述MEMS声电芯片和ASIC芯片端

的所述声孔位置”对延伸阻挡部的数量及位置设置进行了限定。

根据本院查明的上述涉案专利说明书第[0028]段、[0036]段和

[0039]段的内容可知，涉案专利的延伸阻挡部的数量可为一个、

两个、整体，其是相对于外壳声孔位置来说的，一个延伸阻挡部

对应于一侧向封装结构内部凹陷延伸，两个延伸阻挡部对应于二

侧向封装结构内部凹陷延伸，整体延伸阻挡部对应于四侧均向封

装结构内部凹陷延伸。因此，特征 8 中“所述延伸阻挡部为两个”

应解释为在外壳声孔位置存在两侧都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的两

个阻挡部件。至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具有两个延伸阻挡部或

者能否等同视为具有两个延伸阻挡部，本院将在争议焦点三部分

予以阐述。

4.敏某公司主张：特征 9 的解读应结合涉案专利说明书实施

例及附图中所公开的尺寸。对此，本院认为，特征 9 为“朝向所

述封装结构内部的所述延伸阻挡部的端部沿水平方向延伸设有

阻挡外界气流的水平延伸部”，涉案专利说明书所有实施例及全

部附图中均未对延伸阻挡部的端部及水平延伸部的延伸尺寸进

行描述，故对于敏某公司关于特征 9 的解读应结合涉案专利说明

书实施例及附图中公开的尺寸的主张，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

6、8 的保护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

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

载的全部技术特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

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

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

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

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

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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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的保护

范围

敏某公司主张：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不具有涉案专利特征 6 中

的“延伸阻挡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声孔位于外壳底部凹槽

结构侧壁上，也不具有特征 7；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一次性冲击形

成凹槽和声孔，外壳凹槽声孔一体成型，故也不具备特征 8。

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

（1）关于特征 6，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未对特征 6 中的延

伸阻挡部的具体形状进行限定，故只要位于外壳声孔位置向封装

结构内部延伸处且与外壳一体设置的能够起到阻挡外界气流作

用的部件都可视为延伸阻挡部。由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外壳声

孔位置向封装结构内部延伸处设有与外壳一体设置的部件，该部



件为两侧倾斜中间水平的结构，显然其倾斜的两侧可对应于涉案

专利延伸向封装结构内部的延伸阻挡部，且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在

外壳底部通过冲压形成的两侧倾斜中间水平的部件的主要作用

就是阻挡外界气流，而声孔位置处是相对于外壳的整个底部而

言，即相对于没有凹槽的外壳底部的其余部分而言。故一审判决

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特征 6 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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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特征 7，如上所述，特征 7 的保护范围应解释为

声孔可设置在外壳底部的任何位置。由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进

声孔设置在外壳的底部，显然具备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的特征7，

一审判决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与特征 7 相同的技术特征

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3）关于特征 8，敏某公司主张：特征 8 明确表述为延伸

阻挡部为两个，而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近似于“︺”结构的部件

是一个整体，故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不具有特征 8。对此，本院认

为，首先，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在临近 MEMS 芯片和 ASIC 芯片端的

声孔位置处存在一个近似于“︺”形状的部件，该部件与外壳一

体设置，该部件在水平位置中间未断开，且该部件所起的主要作

用是阻挡外界气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近似于“︺”形状的部

件的两个倾斜边在数量上可视为两个延伸阻挡部。其次，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 3 中对延伸阻挡部的具体形状未进行限定，亦未对两

个延伸阻挡部是否可以连为一体进行限定；涉案专利说明书中亦

未将两个水平延伸部连为一体的技术方案明确排除在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外，故两个延伸阻挡部连为一体的技术方案

仍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的保护范围内。最后，就被诉侵权技

术方案的近似于“︺”结构的部件而言，该部件所处位置与涉案



专利权利要求 3 中的两个延伸阻挡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

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因此，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该近

似于“︺”结构的部件与特征 8 构成等同技术特征。一审法院关

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特征 8 的认定并无明显不当，应予维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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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备涉案专利特征 1 至 8 的全

部特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的保护范围。

2.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6、8 的保

护范围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由于设有阻挡外界气流的水平延伸部，且

声孔形状近似长方形，故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特征 9 和特征

10，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6 和 8 都引用权利要求 3，故被诉侵权技

术方案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6、8 的保护范围。

（四）关于敏某公司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能否成立

2020 年修正的专利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在专利侵权纠纷中，

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

者现有设计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敏某公司主张：证据 4 的图 4 中已经明确载明 ASIC 芯片与

位于线路板上的引脚之间通过金属线电连接。退一步而言，即使

证据 4 的图 4 仍不足以确定 ASIC 芯片与线路板之间的电连接是

通过金属线的方式来完成，但由于 ASIC 芯片与线路板之间必然

存在电连接，而金属线连接是电连接的惯用技术手段，故仍可推

定证据4公开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特征

4 对应的技术特征，一审判决认定证据 4 未公开被诉侵权技术方

案中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特征 4 对应的技术特征错误。



歌某公司辩称：证据 4 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如果适用

抵触申请抗辩，其不能与现有技术抗辩的审查标准完全一致，抵

触申请抗辩应当采用新颖性审查标准。第 52319 号无效宣告请求

审查决定书中，证据 4 作为对比文件未破坏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的新颖性。证据 4 的图 3 未公开 ASIC 芯片 10 与线路板 7 之间通

过金属线连接。证据 4 的图 4 是另一实施例的电路连接示意图，

在抵触申请抗辩时不能将证据 4的图 4的实施例与证据 4的图 3 

进行组合。抵触申请抗辩适用新颖性标准，敏某公司主张使用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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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手段来进行评述错误。

对此，本院认为：

首先，证据 4 说明书文字部分未记载 ASIC 芯片 10 与线路板

7 之间通过金属线连接；证据 4 的图 3 中未给出 ASIC 芯片 10 与

线路板 7 之间通过金属线连接；证据 4 的图 4 中虽给出了 ASIC

芯片 10 与线路板 7 之间通过金属线连接，但依据证据 4 说明书

第[0021]段记载的内容“本发明还设计了硅麦克风内部的滤波网

络结构”“滤波网络包括第一电容，第一电容一端接专用集成电

路芯片 10 的输出引脚”，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证据 4 说明书的

上述内容后能够理解，证据 4 的图 4 中 ASIC 芯片 10 与线路板 7

之间通过金属线连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额外的滤波网络结构，达

到额外的抗电磁干扰目的，如果没有额外增加滤波网络结构，则

证据4的图 4就不会有ASIC芯片 10与线路板7之间通过金属线

连接。由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 ASIC 芯片与线路板之间通过金

属线连接，缺少额外的滤波网络结构，故证据 4 的图 4 中公开的

技术方案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不同。

其次，要实现 ASIC 芯片在麦克风产品中的相应功能，ASIC



芯片需要与线路板之间进行电连接，本院也认同金属线连接属于

电连接的惯用技术手段。但对于两种特定类型的电子元器件来

说，实现电连接存在多种电连接方式，金属线连接仅是电连接的

惯用技术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电连接方式。在证据 4 说明书

文字部分没有明确记载 ASIC 芯片与线路板之间采用金属线电连

接、且证据 4 的图 3 中仅示出 MEMS 芯片 9 与 ASIC 芯片 10 采用

金属线连接又未示出ASIC芯片10与线路板7之间连接方式的情

况下，不能认定证据 4 中的 ASIC 芯片 10 与线路板 7 之间就是金

属线电连接。故对于敏某公司认为可推定证据 4 公开了被诉侵权

技术方案中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3 特征 4 对应的特征的主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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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不予支持。

再次，依据证据 4 说明书第[0019]段描述，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证据 4 的技术方案系通过前后两个工序来完成。被诉

侵权技术方案系一次性冲压完成凹槽和进声孔，被诉侵权技术方

案凹槽的左右两个侧壁完全是空的，整个左右两个侧壁均构成进

声孔，其不需要实施前后两个工序形成进声孔，被诉侵权技术方

案的制造工艺与证据 4 亦不同。

最后，依据证据 4 说明书第[0019]段描述，证据 4 系在所述

金属屏蔽壳 1 表面特定位置冲压出一个长方形凹槽 5，然后在凹

槽 5 的左右两面侧壁开小口 6，形成进声孔。证据 4 说明书并未

对开小口 6 的形状和大小进行进一步描述，在此情况下，本领域

技术人员在实施证据 4 的技术方案时，会结合证据 4 说明书第

[0012]段描述的上述技术效果进行考虑。证据 4 的技术方案除要

取得麦克风耐受气流吹、吸的能力外，还能防止外界尖锐异物损

伤内部器件，同时防止大颗粒灰尘进入麦克风内部污染内部硅声



学芯片，并且其电路设计抗电磁干扰能力强，故证据 4 的小口 6

应是越小越好，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不会将证据 4 凹槽的左右两

面侧壁全部去除，在左右两面侧壁未完全去除的情况下，凹槽的

四个侧壁仍可视为延伸阻挡部。而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系在外壳底

部冲压出一个长方形凹槽，同时切割撕裂成近似长方形的裂缝，

左右两面侧壁是全部去除的，凹槽剩下两个延伸阻挡部。因此，

证据 4 的技术方案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在此点上亦不同。综上，

一审法院关于证据 4 的现有技术抗辩不成立的认定结论并无不

当，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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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某公司主张歌某公司违反禁止反悔原则的主要理由系针

对延伸阻挡部的范围解释，本院已在争议焦点二中对延伸阻挡部

的保护范围进行了解释，在争议焦点三中对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

否具有两个延伸阻挡部进行了认定，在争议焦点四中对被诉侵权

技术方案与证据 4 就延伸阻挡部是否相同进行了阐述，故在此不

再单独赘述。

敏某公司在上诉请求中仍坚持基于一审证据 12-14、证据 2、

证据 3 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理由。但敏某公司的该上诉具体理由

在一审中均已陈述过，一审判决对此部分也已经作出具体认定。

本院认为，相比证据 4，一审证据 12-14、证据 2、证据 3 与被

诉侵权技术方案之间的结构差异更大，一审判决关于被诉侵权技

术方案相对于一审证据 12-14、证据 2、证据 3 的现有技术抗辩

不成立的理由分别进行了阐述，其具体理由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五）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数额及维权费用是否适当

专利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

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

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

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

数额。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

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

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赔偿数

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人民法

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

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

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

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

赔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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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某公司主张：敏某公司的侵权获利远超 1000 万元，本案

维权费用合理开支 50 万元，一审判决关于本案侵权获利情况无

法计算属事实认定不清。敏某公司辩称：被诉侵权产品共四款，

一审期间敏某公司提交的销售数据显示不到 20 万元，毛利率不

到 8 万元，一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数额过高。

关于赔偿数额，歌某公司主张以敏某公司的侵权获利作为本

案赔偿依据，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敏某公司在 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以及 2020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并认为根据

敏某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记载，MEMS 麦克风产品约占其营业收

入的 90%，可根据上述证据计算敏某公司的侵权获利数额。

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专利类型为实用新型专利，涉案专利

经过三次无效，目前仍维持部分权利要求有效。涉案专利的主要

创新点在于 MEMS 麦克风的外壳底部声孔位置处的结构相对于现



有技术进行改进，涉案专利的主要创新之处不涉及线路板、MEMS 

芯片和 ASIC 芯片。在案证据表明，歌某公司在 MEMS 麦克风产品

上享有多项专利，涉案专利仅为其中之一。MEMS 麦克风产品的

侵权获利数额应基于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在整个 MEMS 麦克风产

品中的利润贡献所占比例进行计算。对于被诉侵权产品，歌某公

司虽提供了敏某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数据，但确定敏某公

司本案中的侵权获利数额应考虑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的贡献所

占比例，双方对此均未提交进一步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关

于根据歌某公司提供的敏某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数据，本

案仍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敏某公司的侵权获利数额的认定并无明

显不当。在歌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行为所受损失数额的情

况下，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敏某公司的侵权范围、侵权性质、持续

时间、涉案专利对于被诉侵权产品的利润贡献度以及歌某公司为

维权支出的合理开支等相关因素，酌情确定敏某公司赔偿歌某公

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 400 万元，并无明显不当，应予

维持。但一审判决未就合理支出单独作出认定，略有不妥，鉴于

歌某公司一审提交了律师费发票、并有律师实际出庭等事实，本

院在一审判决认定的 400 万元的范围内，进一步酌定维权合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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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为 10 万元。

综上，歌某公司和敏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

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予维持。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歌某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57300 元，由歌某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苏州敏某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

审案件受理费 38800 元，由苏州敏某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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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审

审

判

判

判

长

员

员

原晓爽

张本勇

吴红权

二 〇二 三年 五 月七 日

法 官 助 理

书 记

毛 涵

汪员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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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号 （2021）最高法知民终 1982 号

案 由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审判长：原晓爽

审判员：张本勇、吴红
合 议 庭

权

法官助理：毛涵 书记员：汪妮

裁判日期 2023 年 5 月 7 日

“ MEMS 麦克风”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201220626527.1
涉案专利

）

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抵触申请现有技

术抗辩；禁止反悔原
关 键 词

则

上诉人（一审原告）：歌某股份有限公司；

上诉人（一审被告）：苏州敏某微电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当 事 人

一审被告：潍城区华某电子科技中心。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判主文：一、被告苏州敏某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犯原

告歌某股份有限公司专利号201220626527.1、名称

为“MEMS麦克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二、被

告苏州敏某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歌某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

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400万元；三、被告潍城区

裁判结果

华某电子科技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销



售 侵 犯 原 告 歌 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专 利 号

201220626527.1、名称为“MEMS麦克风”实用新型

专利权的产品；四、驳回原告歌某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六

十七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

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

条第一款第一项

相关法条

。

法律问题 抵触申请作为现有技术抗辩；等同特征。

抵触申请专利文献可以用于进行现有技术抗辩。等

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

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

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

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裁判观点

。

注：本摘要并非判决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